
 

 

 

 

 

 

 

金技〔2021〕59号 

 

关于印发《安徽金寨技师学院（安徽金寨职业学校） 

学生考试管理规定》的通知 

 

各系部、相关部门： 

现将《安徽金寨技师学院（安徽金寨职业学校）学生考试管

理规定》随文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 

 

 

 

安徽金寨技师学院（安徽金寨职业学校） 

2021 年 5月 10日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安徽金寨技师学院（安徽金寨职业学校）办公室    2021年 5月 10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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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金寨技师学院（安徽金寨职业学校） 

学生考试管理规定 

 

为加强考风和教风建设，加强课程考核管理，促进学生全面

系统地复习和巩固所学知识，检查学生对所学知识掌握、理解、

分析能力及技能的实际的运用能力，进而改革教学内容和方法，

提高教学质量，培养德、智、体、美、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劳动

技能型人才。特制订本办法。 

一、学生成绩考核的目的 

对学生进行考试的目的在于促进学生全面系统地复习和巩

固所学知识，检查学生对所学知识掌握、理解、分析能力及技能

的实际运用能力；检查教学效果，总结教学经验，改革教学内容

和方法，提高教学质量。 

二、学生考试的范围 

凡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及各教学实践环节均应进行考核。 

三、学生考试的类型 

学生考试考核分为考试和考查两种。考试和考查的课程在教

学计划中有明确的规定，不得随意变动。 

考试可采取笔试、口试、笔试和口试结合以及开卷、闭卷、

实际操作等方式。 

考查应包括学生作业、实验（实习）报告、课堂讨论、实际

操作、平时测验、期末考核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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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考查课程的考核 

1.在期末停课考试期间，原则上安排 3-4 门考试课程。停课

考试期间的考试课程由教务处统一安排考试日程、考场及监考教

师。 

2.考试课程期末考试时间原则上定为 120 分钟。 

3.考试课程的试卷命题，以教学大纲（课程标准）为依据，

一般不应超出教学大纲（课程标准）的知识和能力要求，着重考

核学生综合运用知识、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。试题结构一般为：

基础知识、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方面的试题约占 70%，中等难度

试题约占 20%，一定难度和深度试题的约占 10%。凡教学大纲（课

程标准）或授课计划中要求学生自学的内容，应予以考核。试题

分客观性试题（选择、是非、填空等），非客观性试题（问答、

计算、分析、证明、作图、论述、实验等）。每份试卷除特殊要

求的专业外，题型不得少于四类。客观性试题占 20-30%以上。 

4.考试课程均要求命两套期末考试试卷；两套试卷考题重复

内容不得超过 20%，其份量与难度要求相当；期末考试试卷应覆

盖整个学期的教学内容，命题教师应在试卷上注明“A”、“B”字

样，经教研室主任审批后送教务处。教务处要据此建立试题库，

并决定考试卷。 

5.教学大纲（课程标准）、教材、教学要求、教学进度相同

的课程，实行教考分离。该课程由教研室统一命题，实行统一考

试、统一评分标准、统一阅卷。各课程的阅卷评分，应按要求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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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掌握评分标准。实行教考分离的课程要求在期末考试前将平时

成绩报教师所在教研室；考试结束后，由教研室组织阅卷并综合

评定学生的最后成绩；组织阅卷时应采取流水作业的形式。 

6.考试课程的成绩评定办法为：期末考试成绩一般不得少于

70%（若取消期末考试资格的学生，该门课程成绩按零分计），平

时成绩占不多于 30%。对于含有实践教学的课程，实践教学部分

不单独评定成绩，在综合评定该课程考试成绩时应考虑实践教学

成绩的合理比例。 

7.考查课程的教学须在期末停课前结束，课程成绩根据平时

成绩和阶段性测验成绩评定。平时成绩可根据学生出勤、听课、

作业、课堂讨论等情况来评定。一般测验成绩占总成绩的 60%，

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 40%。对于含有实践教学的课程，在综合评

定该课程成绩时应考虑实践教学成绩的合理比例。 

8.学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参加课程学期考核： 

（1）旷课达该门课程学期总学时 1/4 及以上者； 

（2）缺课（因病因事或其他原因）超过该门课程学期学时

（含实践性教学）1/3者； 

（3）学期中途经批准休学者； 

（4）全学期缺交或不按期交作业超过 1/3 者。 

该课程若为考试课程则取消期末考试资格，课程学期成绩按

零分计；若为考查课程要安排期末测验则取消期末测验资格，课

程学期成绩按零分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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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考试命题 

1.考试命题必须以教学大纲（课程标准）为依据，以基础知

识、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为主要内容。要重视对学生智力和能力，

特别是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。        

2.考试命题应具有较高的信度（试题的可靠性）、效度（试

题的准确性、有效性）、难度（试题的难易度）、区分度（试题对

考生水平的区分能力），试题应有较大覆盖面。 

3.每门考试课程应同时出程度与份量相当的 A、B二套试卷，

并提供评分标准与参考答案。由教务处抽取其中一套作期末考试

用，其余作补考用或备用。 

4.考试试卷采用学校统一格式的式样，由教研室主任审定，

教务处主任审阅签字，教务处收齐后派专人按时间要求统一印制。 

5.任课教师在三人及以上的同一课程（学时、教学要求、教

材相同），应集体命题，统一试卷。 

6.要努力创造条件，逐步建立各考试科目的试题库，积极进

行教考分离的探索。 

六、试卷保密工作 

1.签阅过的考试试卷交教务处时，需注明使用班级、专业及

制卷份数，并办理交接手续。 

2.试卷印制后必须清点、登记份数。 

3.试卷印制完毕后，必须将底版、废试卷焚烧或处理，不准

隐藏、转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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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制卷期间，禁止非工作人员进入文印室。 

5.命题教师和接触试卷人员不得以任何方式泄露试卷内容。 

七、考试成绩的评定与处理 

1.统一试卷的阅卷评分由教研室组织同行教师集体阅卷，流

水作业，每个阅卷小组不得少于 3 人。不足 3 人的课程，由教研

室安排相近课程教师参加阅卷。 

2.阅卷教师必须按评分标准公正评分，应杜绝人情分；教研

室主任和教务处主任应对阅卷情况进行抽查。 

3.阅卷和评分期间，任何人不得干扰，否则给予批评教育或

处分。 

4.阅卷完毕，任课教师应按学号顺序将试卷整理好，考后一

周内将试卷送交教务处，教务处将组织相关人员对阅卷情况进行

抽查。所有考试试卷保存至学生毕业后一年。  

5.成绩评定： 

（1）考试课程以期末卷面成绩为主（应占 70%以上），并在

成绩册上注明期末卷面成绩、平时成绩及总成绩。 

（2）考查课程主要依据平时作业、练习、实习、课堂讨论、

设计与期末考核成绩综合评定。 

（3）授课教师必须在考核结束后一周内（期末考试的最后

一门考试课程结束三天内）将《考试考查成绩报告单》一式二份，

交到教务处存档和相关班主任并录入到教务系统。成绩档案应严

加保管，不得遗失和涂改，除工作需要外，不得随意查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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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考试成绩的记载 

考试成绩采用百分制记分，考查成绩可采用百分制或五级制

记分，即优秀（90-100）良好（80-89）中等（70-79）、及格（60-69）

不及格（59分以下）。 

九、附则 

1.本规定自下发之日起开始执行。 

2.本规定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
